附件3

湘潭县2019年普通高中特长生招生

实施办法

1、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促进学校特色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设计流程，严格审定结果，确保公平、公正； 

（二）尊重学生意愿，自主选择学校，自行确定报考项目；

（三）周密组织测试，公开测试结果，学校自主择优录取。

三、招生项目

1.体育类；2.艺术类；3.科技类；

由各省、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自行确定具体招生的特长生招生项目，其中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必须招收一定的初中足球特长生。省、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艺术、体育类招生项目报县教育局体卫站审核；科技类招生项目报县教育局教技室审核。经批准后，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公布。

四、招生计划

各省、市示范性高中特长生招生计划数原则上控制在本校招生计划的5%以内（特色教育实验学校特长生计划放宽至20%以内）。

五、报名资格

    1.体育、艺术类特长生资格
    就读初中期间参加市级以上的宣传、教育、体育、文化等行政主管部门举办的艺术展演、竞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励，参加体育类竞赛获得团体项目或个人单项前6名。

2.科技类特长生资格

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小学机器人竞赛、中小学航空航天模型、信息学奥赛等比赛项目获全国、全省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学生及获市一等奖的学生具有科技类特长生资格。

六、申报程序

1.制定方案。申请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类特长生的普通高中制定本校《2019年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认定办法》和《2019年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的测试标准》。
2.审核方案。5月28日前向市教育局基教科、体卫站、教技室提交《2019年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认定办法》和《2019年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的测试标准》。

3.公示方案。通过多种宣传途径发布《认定办法》和《测试标准》。初中学校召开考生及家长大会，宣讲特长生招生具体实施办法。

七、测试办法
1.测试组织
各普通高中学校自行组织特长生测试认定。

2.报名办法

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必须到将填报该校志愿的省、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报名参加认定测试；各省、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受理特长生报名时间自行确定。
3.资格审查

报名时高中学校要审查如下资料：获奖或者参演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考生自备2张1寸免冠标准近照用于办理参考证和存根。
4.统一测试

特长生专业测试认定时间由各校自行确定；特长生必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5.特长入围

招生学校根据招生计划、特长生专业测试成绩确定特长生入围名单，并按特长生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入围名单不得超过本校特长生招生计划的150％。

    6.结果上报

招生学校于6月5日前将《2019年湘潭市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认定名单汇总表》和《2019年湘潭市普通高中科技创新特长生认定名单汇总表》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备案。

八、结果确认

由市教育局体卫站、教技室、基础教育科会同市纪委派驻市教育局纪检组对各校上报结果进行审核，由中招领导小组审定，并向社会公布。6月20日，市教育局在湘潭教育网上公示各高中学校申报的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特长生入围名单。

九、录取办法

市教育局根据各校特长生招生计划在特长生专业测试入围名单中按录取档案分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特长生。特长生未录满的计划并入统一招生录取计划。认定的特长生与本人填报的志愿不符的无效。已作为直升生录取的学生不再参与高中学校特长生录取。

十、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广泛宣传。建立特长生招生制度是切实推行素质教育，促进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各高中学校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招生方案，明确招生录取流程和条件，严格按要求做好这项工作；要按照“一校一品牌、生生有特长”的总体要求，结合学校传统项目及特色发展目标科学设置特长招生项目，并保持稳定；要加大宣传发动的力度，初中学校要利用班（校）会和家长会等形式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学生及家长。

2．规范程序，把握标准。招生学校要严格按规定程序，组织报名、资格审查、测试等，确保特长生质量。学校特长测试必须全程录像，测试过程必须清晰、连贯，测试录像要确保完整、流畅。测试完毕后，测试录像由学校封存，与入围名单、佐证材料一同交市教育局基教科备查。

3.严肃纪律，强化监督。市教育局中招办建立特长生招生监控评估制度，对学校所录特长生进行跟踪调查。对特长生招生效果不好的学校，将削减其下年度特长生招生计划。凡出现问题的，除取消学校招收特长生的资格外，还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

1.2019年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认定名单汇总表

2.2019年普通高中科技创新特长生认定名单汇总表
附表3-1：

2019年湘潭市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

认定名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               （公章）   校长签名：          

	完整学籍号
	姓 名
	性别
	曾 获 奖 励
	测试成绩
	类别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签名： 

注：请填报人逐项认真核对，排名顺序根据专业类别的测试成绩按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填写，加盖学校公章后于6月5日上报至市教育局体卫站和基础教育科。
附表3-2 

2019年湘潭市普通高中科技特长生认定

名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               （公章）   校长签名：          
	完整学籍号
	姓 名
	性别
	测试成绩
	备注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签名：

注：请填报人逐项认真核对，排名顺序根据测试成绩按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填写，加盖学校公章后于6月5日上报至市教育局教技室和基础教育科。

